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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10月 2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貳、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 4樓 A4101會議室 

參、主席：鍾召集人東錦  陳副召集人斌山代 

依苗栗縣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9點規定「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主

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紀錄：施仲訓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案 

決 議：一、洽悉。 

二、原則同意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內容，並授權業務單

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後，報請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二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出案 

決 議：一、洽悉。 

二、原則同意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函釋內容辦理，將本縣國土

功能分區圖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出，並授權業務

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 

第三案：本縣國土計畫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案 

決 議：併同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臨時動議討論。 

第四案：本縣國土計畫縣市管河川劃設條件案 

決 議：一、洽悉。 

二、原則同意本縣國土計畫第二階段縣市管河川劃設條件，並授

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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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作業案 

決 議：本案前經本府原民單位同意劃設內容在案，原則同意本縣國土

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民地區）繪製內容，並

授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後，

報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二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案 

決 議：原則同意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繪製內容，

並授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

後，報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三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案 

決 議：原則同意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繪製內容，並授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見酌修文字

及補充內容後；另行政院桃竹苗大矽谷推動方案待取得中央目

的機關核定公文及範圍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報請內

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四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

區第二類案 

決 議：本案前經本府農業單位同意劃設內容在案，原則同意本縣國土

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

繪製內容，並授權業務單位及農業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意

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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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休閒農業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地區調整

為農業發展地區案 

決 議：本案前經本府農業單位同意劃設內容在案，原則同意本縣國土

功能分區草案休閒農業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地區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繪製內容，並授權業務單位及農業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

機關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 

第六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通案性劃設條件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案 

決 議：原則同意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通案性劃設條件人民或團體

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並授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

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後，報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第七案：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無涉及國土計畫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案 

決 議：原則同意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無涉及國土計畫人民或團體

陳述意見及參採情形表，並授權業務單位依原則及委員或機關

意見酌修文字及補充內容，並函轉相關單位續處。 

 

柒、臨時動議： 

案  由：本縣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部分功能分區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

類案 

提案者：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說明概要：調整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補充說明及理由： 

（一）利於都市計畫調整彈性：為因應未來都市發展需求及都市計畫調

整彈性，考量都市計畫變更已有相關法令規定，調整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一類，有助於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進行整體規劃或用地需求

調整彈性。 

（二）配合地方觀光或產業發展需求：考量本縣內除竹南鎮、頭份市、

苗栗市外，其餘都市計畫區多有觀光或在地產業發展需求，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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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觀光發展計畫、慢城發展計畫等，建議保留用地彈性，以利於

後續綜整相關觀光服務、用地等需求發展。 

（三）農業使用在城鄉發展地區已趨向多元發展：考量都市計畫區內，

農業區土地已有多元利用，且本縣部分都市計畫區城鄉發展用地

（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趨向飽和，另都市計畫農業區已有

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機制，建議避免重複管制而調整為城鄉發展地

區第一類，以利因應未來都市發展需求。 

決  議：依照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意見辦理，國土保育地區第四類劃設情

形，以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土地使用分區，且重疊國土保育地

區第一類劃設指標範圍為界劃設，因屬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

後續納入繪製說明書敘明，報請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捌、散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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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與書面意見 

 

一、王委員靚琇： 

（一）討論案一： 

1、有關微型聚落劃設，針對不同族群特性，大部分縣市政府是採用先劃

設微型聚落調整部落範圍，提送縣國土審議會審議，再提送部國審會

審議，部國審會時原民會或農業部以整體性考量討論，而縣府以1棟建

物劃設範圍，屬地方民意需求反應。 

2、請規劃單位簡述，本縣國土審議專案小組歷次討論有關原住民族部落

範圍劃設結論。 

（二）討論案二：P32列入鄉村區考量為何？請規劃單位補充說明。 

（三）討論案五：「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是否可重新檢討？ 

（四）臨時動議：臨時動議所提事項如屬更正事宜，可由業務單位與相關

單位確認，並進行修正調整。 

 

二、林委員榆芝： 

（一）討論案一：國土功能分區圖是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圖資劃設，請

問目前部落範圍是中央尚未通過，縣國土審議會是否需要先認定？

以目前苗栗作法是縣國土審議會先認定部落範圍，如中央未同意部

落範圍時，縣國土審議會再做調整，程序是否先由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範圍後，縣國土審議會再做審議，劃設範圍採「修調圖資」

方式辦理。臺中市都發局做法係部落範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後，再採「圖資更新」方式處理部落範圍劃設作業。 

（二）討論案二：建議加註地號並標示變更區域圖示及圖例。 

（三）討論案三：前幾處國土署有提到希望地方政府加速審議進度，以利

後續劃為城2-2。請教國土署如來不及審議完成，先行劃設城2-3，

中央是否會同意？因後續計畫範圍可能調整，擔心陳情民眾因土地

權益受損而反彈或抗爭，亦請教國土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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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案五：國土計畫已保障既有合法權益，以土地使用管制來看，

未來發展仍然受限。為反應地方民眾意見，建議將本縣休閒農業區

處於國保一調整為農三，補充說明國土保安無虞及休閒農業具有未

來經濟發展需求等。 

（五）臨時動議：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事宜，需留意各縣市農地

總量管制規定。 

 

三、周委員天穎： 

（一）討論案一： 

1、南投以2棟建物劃設微型聚落，但中央不同意，現在苗栗以1棟建物劃

設，中央目前回覆是皆可。另規劃單位回應部落範圍劃設原則，目前

劃設作業係以「鄰」為界，惟目前無以「鄰」為界的圖資，請規劃單

位再補充說明係採用何種圖資進行劃設作業。 

2、針對部落範圍劃設圖資係採用國土測繪中心發布通用電子地圖（比例

尺係採用五千分之一，更新圖資係105年度資訊），及人口點位資料，

一項是圖資，而另一項為文字敘述，依照這兩項資料再搭配1棟建物判

定調整範圍，這些認定程序是否被中央跟縣府原民單位核可。 

3、就教國土署苗栗以1棟生活機能建物劃設微型聚落，中央是否會同意？ 

（二）討論案四：背景說明提到因民眾陳情，並依地政處檢討評估應可變

更為一般農業區調整為農2，請重新修正並敘明，因農一調整為農

二劃設案，係經縣府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三）討論案五：休閒農業區位於「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依照劃

設條件功能分區劃設為國保一，縣府先將國保一調整為農三，惟可

預期部國審會否定調整，縣府可因應作為如王委員建議，可同步檢

討修正「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等相關國土保育地區環境敏感圖

資，以避免後續民眾陳情抗議，如屬中央權責圖資就請中央單位儘

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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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動議：事由應先說明清楚相關都市計畫辦理程序，因農二無法

調為城一，都市計畫內功能分區如屬地方權責，可由都計單位與目

的單位協調確認。 

 

四、洪委員維鋒（書面意見）： 

（一）報告案 

1、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案。沒意見。 

2、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出案。沒意見（區

域計畫時間內未取得核定的案件要化成農二農三，不能是城2-2）。 

3、本縣國土計畫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案。都市計畫農業區要劃成農

五，應該是沒問題（有問題可能要從現況圖資才能夠知道）。 

4、本縣國土計畫縣市管河川劃設條件案。縣管河川劃成國保一，應該是

沒問題。 

（二）討論案 

1、本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案。 

(1)原住民土地可能被劃分成國土保育區一二、農四和城三，是否有整理

成表來讓民眾可以簡單知道劃設原則。 

(2)客家人跟原住民居住範圍重疊性高，其劃設原則如果差異甚大時，會

否有糾紛？ 

2、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案。詢問內政部國土署官

員中，理解一下鄉村區單元可能問題，等官員回覆完再看看有沒有意

見。 

3、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案。 

(1)桃竹苗大矽谷（應該還在跑可行性評估規劃，不是應該在行政院已經

核定計畫時，再進行處理？） 

(2)苗栗縣後龍鎮終南山淨業寺宗教園區開發申請案（目前環評建議退回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非都專案小組第一次審查，適合現在劃在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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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地區？） 

(3)苗栗縣三義鄉伯公產業園區（此案需要跑環評或非都審查？如果只在

提案階段時，適合現在劃在城鄉發展地區？） 

4、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

類案。這個應該是參照潘孟安擔任屏東縣長期間亂搞的做法，應該詢

問這次是什麼樣的農一可以改劃設成農二的法源依據為何？農一不是

全部劃成農二，那限制為何？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2109

41/ 

5、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休閒農業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地區調整為農業

發展地區案。這個應該是對應水庫集水區的水質水量保護區，會被劃

設到國保一二，現在休閒農業區劃設成農三，中央主管機關沒意見？ 

6、本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通案性劃設條件人民或團體陳訴意見案。 

(1)有大量的水質水量保護區的一般民眾想要從國保一、二改成農三是不

行的，但這次提案將南庄和大湖的休閒農業區從國保一、二改農二

或農三，管制法規是否不同，否則又怎麼會有差別處理？ 

(2)有不少土地依據最新的保安林地圖資從國保一變成農三，圖資是否應

該釋出到圖資平台上讓民眾查詢，避免民眾覺得不公平。 

(3)有國營企業想要把自己在國保、農業發展地區的土地改成城鄉發展地

區，但天然氣設施就連國保一也可以提報國土計劃主管機關同意即

可，這樣的陳情顯見國營企業對國土計劃也不清楚，國土計劃的溝

通宣傳費用花了卻無成效，是否之後就不要編這筆預算？ 

 

五、蔡委員宜穎： 

（一）依主管機關決議，無其他意見。 

（二）有些個案可補充、增加說明。調整提案之圖文依據，以強化提案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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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謝委員政穎： 

（一）討論案一： 

1、建議有關微型聚落認定方式係1戶或1棟？認定方式是否依照全國通案

性劃設條件或是與其他縣市劃設條件不同，請再釐清。 

2、有關部落範圍程序上，原則先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原民會認定

部落範圍後，再由本縣國土審議會進行部落範圍劃設作業，本次係進

行部落範圍微調作業屬於權宜之計，請規劃單位再補充說明本次微型

調整作業方式。 

3、調整範圍劃設原則，在三階應以劃設原則為主。三階調整成1棟生活機

能是否納入部落範圍，目前增加的範圍係以「鄰」為界，「鄰」的範

圍不僅1戶而已，與原則三有所不同，調整範圍原則有原則一、原則二、

原則三，目前增加的範圍係依何項原則進行調整，請規劃單位再補充

說明調整部落範圍操作方式。 

（二）臨時動議：農二為非都市土地農業區，特定區當初部分範圍是否未

納入城一？應先確定都市計畫範圍及後續相關法定程序；如河道用

地非屬國保四劃設條件，可以更正方式調整為為城一；應先確認都

市計畫保護區範圍進行疊圖分析，以便劃設城一及國保四範圍。 

 

七、鍾委員懿萍： 

（一）討論案一： 

1、有關林委員所提，全國要有一致性的準則，實質準則亦因地而異，需

要兼顧全國特殊性及地方程序正義，可以參酌其他縣市做法。 

2、在民主選舉機制下，理由應陳述說明清楚，因應少子化及都市化，原

住民土地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住民族對部落未來發展方向、

文化保存、觀光意涵是否能夠塑造出來？如1棟可劃設，應由相關單位

檢核建物興建日期與材質，以便符合劃設依據，相關劃設內容應符合

國土計畫規劃原意。 

（二）討論案二：請規劃單位針對個案補充說明，是依何項原則將鄉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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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因地制宜調整理由；請避免非法直接變合法，且土地使用強度

增加。 

（三）討論案三：因應未來產業發展需求，支持本次新增5處城2-3，報告

中前3處係民間開發計畫審議中，先將前3處劃設為城2-3，待開發許

可計畫通過與否，規劃單位再依核定結果進行調整，此程序同討論

案一。報告中第4處及第5處係依行政院產業政策推動，故本次劃設

為城2-3。 

（四）討論案四：當時李總統時代，規劃80萬公頃優良農田，是經過專業

評估，糧食安全是大家都很關心議題，農民期盼是將非屬優良農田

轉為其他地價高使用，如果以後優良農田不多，後續可以思考推動

農地重劃提供農水路灌溉。 

（五）討論案五：內政部何時公告「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未來

土地使用強度是否增減？就土地經濟學市場面向，保育地與農業地

價值將不同，會受限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限制，實質面

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及容積率）將影響土地價值。如果屬觀光有

潛力區域，建議可個案式檢討調整功能分區。 

 

八、盧委員曉玲（原住民族及族群發展處處長）： 

（一）討論案一： 

1、有關部落範圍調查案，在召開部落說明會時，由族人提出意見，原民

處將採納相關意見後，進行調整部落範圍。 

2、微型聚落劃設原則，族群特性係考量首要條件，例如：泰雅族傳統生

活型態係以散居為主，因此考量族群特性及生活環境，因此以1棟建物

為微型聚落劃設依據，惟最後仍由中央單位決定。 

 

九、陳委員樹義（蔡副處長政新代）： 

休閒農業區劃設基本上不會在國有林班地內，苗栗縣有11個休閒農業

區，其中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面積占全區92%，



11 

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土地大部分是平地，也獲得今年金牌農村金牌獎，壢

西坪休閒農業區92%面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休閒農業設施後續

限於原依該休閒農業設施興辦事業計畫變更編定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新增住宿設施或大型休閒農場設施則受限於未來發展使用，民眾仍有疑

慮。南庄鄉南江休閒農業區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面積占全區96%，

後續如新增農業休閒設施則限於原本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因休閒

農業區劃設由地方提出，也經農業處及農業部勘查及核定，目前也是從

事農業使用，後續仍受飲用水管理條例規定限制，建議將本縣休閒農業

區範圍調整為農三，以便經濟發展活絡。 

 

十、農業部（113年10月21日農永字第1130033342號）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6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應以確保糧食安全為原則，

積極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應避免零星發展。復依

國土計畫法及全國國土計畫均已明定各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條件，

內政部訂定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亦已明

定國土功能分區圖之劃設方式及操作流程，爰「農業發展地區」係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各級國土計畫指導，以及內政部劃設

作業手冊指引，就農地生產資源條件核實劃設並予以分類。 

（二）基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或第二類，皆具有維持糧食安全及糧食生

產之功能，為重要且應積極維護之農業生產用地，其從事農作、農

業產銷設施相關使用，未來仍可依照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

定使用，不會增加管制且農民權益不受影響，惟於劃設時，仍有下

列事項須予注意，並利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1、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條件已明定於全國國土計畫，故應檢視是否符

合國土計畫的劃設條件並核實劃設之原則。 

2、各（市）縣之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結果，須對接107年核定公告之（市）

縣國土計畫，如有劃設面積差異等，應提出具體差異分析及說明。 

3、針對土地現況及客觀條件已有改變，並足以影響原劃設結果確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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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能提出明確之調整理由，並備妥調整範圍及其佐證資料。 

（三）有關報告案三，涉及貴縣9處都市計畫農業區定位為城鄉發展儲備

用地，擬調整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部分，仍請就各都市計畫

區之發展率，評估未來人口成長可能性及都市實質發展需求等補充

說明，以供確認調整結果是否符合全國通案性原則且具合理性，並

保障農民獲得農業施政資源挹注之權益。 

 

十一、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含會後補充）： 

（一）報告案一：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使用地劃設作業案 

有關繪製說明書（草案）中內容及格式錯誤部分，請縣府釐清

修正，相關內容如下： 

1、內容誤繕： 

(1)有關第 37 至 39 頁所載「苗栗縣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劃設條

件」、「苗栗縣國土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劃設條件」，查非屬苗

栗縣國土計畫所載內容。屬苗栗國土功能分區圖成果、以及其與國土

功能分區示意圖差異事項，請縣府納入第三章第二、三節中敘明。 

(2)有關第 48 頁所載「…，爰本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範圍之陸域部分係

以『本縣行政轄區』為原則，…」，就陸域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範圍，

請縣府依 113年 3月 27日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2次研商會議結論

（按：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行政轄區及轄管地籍最外界線聯集後

之最外框線，扣除其他鄰近直轄市、縣（市）政府轄管地籍範圍），

調整說明。 

(3)有關第 64頁圖 4-5、圖 4-6、圖 4-7、4-8等國土保育地區第 2類界線決

定示意圖，查有示意圖重複且與說明文字不符之情形，請縣府釐清修

正。 

(4)有關第 57至 59頁「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就第 58頁「(5)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1類為原則。若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範圍涉及國有林事業區或河川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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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涉及國有林事業區者，考量公有土地仍有申請原住民族保留地

增劃編之機會、涉及河川治理區域者，考量河川尚未整治完成，為保

障原民既有建築使用之權益，涉及範圍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且屬聚落生

活機能所需建物，仍優先劃入聚落範圍中。」屬苗栗縣於國土功能分

區繪製階段另訂因地制宜劃設條件，非屬通案性劃設原則，請縣府予

以刪除。 

2、內容及格式未依國土管理署 113年 3月 11日國署計字第 1131026877號

函提供「國土功能分區繪製說明書」格式說明暨範例（下稱格式範例）

辦理： 

(1)有關苗栗縣因地制宜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方式（按：飲用水水源水

質保護區內原住民族聚落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前經第 2 階段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請縣府依格式範例【樣態 7】納入第

39至 41頁中敘明。 

(2)有關第 55至 56頁「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或具有城鄉發展需求地區分布劃

設」，請縣府依格式範例明確區分「屬行政院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重大建設計畫，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屬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成長管理計畫指定之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並應填寫「行政院及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重大建設計畫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計畫一覽表」、

「未來發展地區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計畫一覽表」；且無

須納入苗栗縣國土計畫指認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案件（如：苗

栗縣銅鑼鄉勝暉產業園區開發案等）。 

(3)有關第 56 頁「依都市計畫法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及「依國家公園法

公告實施之國家公園計畫辦理變更」等，請縣府依格式範例調整說明

文字及新增表格，並應清楚敘明城鄉發展地區第 1 類、國土保育地區

第 4 類、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3 類劃入或劃出之面

積及處數。 

(4)有關第 67 頁「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界線決定方式」涉及原住民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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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

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就「(2)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農業發

展地區第 1 類為原則。…」及「(3)苗栗縣原鄉地區原住民族為泰雅族

及賽夏族，具散居分布特性，…」屬苗栗縣於國土功能分區繪製階段

另訂因地制宜劃設條件，非屬界線決定方式，應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

議會審議確認。如經審議通過，請縣府一併納入第三章第一節繪製說

明中敘明；如未經審議通過，請縣府予以刪除，且一併修正繪製說明

書第三章第二節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結果。 

(5)有關第 68至 69頁表 4-1苗栗縣及通案鄉村區單元範圍劃設原則對照表 

A.有關苗栗縣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按：針對鄉村區外

之單一宗地僅部分凹入鄉村區內），請補充納入表 4-1中敘明。 

B.就表 4-1「苗栗縣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及「符合情形說明」欄位填

寫內容，似有誤植情形，請縣府再予釐清修正（如：苗栗縣未採用

原則4以及零星土地累計超過1公頃之特殊個案相關說明應納入「符

合情形說明」等）。 

(6)有關第 73至 74頁表 4-3重要會議紀要彙整表，請縣府依格式範例納入

「與會機關及單位」欄位，並部充說明會議重點及結論摘要。 

(7)有關附錄五、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新增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

之 3 計畫一覽表，屬經核定重大建設計畫案件，請縣府補充核定文件。

另就桃竹苗大矽谷推動方案-苗栗縣後龍鎮設置產業園區可行性評估、

苗栗縣竹南鎮擴大科學園區可行性評估等案件，請於確認計畫範圍後，

補充新增產業用地之個案面積及總量、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示意

圖。 

3、其他內容缺漏，請縣府釐清修正 

(1)有關第 53 頁表 3-16「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表」，請縣府修正

表名為「國土功能分區圖處數及面積統計表」。 

(2)有關第 54 頁圖 3-1「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圖（草案）」，請

縣府修正圖名為「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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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附錄一、圖資取得時間及使用版本綜理表，請縣府補充國土保育

地區第 3類雪霸國家公園計畫之圖資取得時間及使用版本。 

（二）報告案二：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劃出

案 

經檢視縣府係將非屬區域計畫法核發開發許可地區及已廢止之

開發許可案件範圍調整劃設為適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尚符

合通案性劃設原則，本署無其他意見。 

（三）報告案三：苗栗縣國土計畫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案 

經檢視縣府係依苗栗縣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本署無其他意見。惟該劃設方式非屬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

議苗栗縣國土計畫當時之結論範疇，為完備審議程序，後續將提本

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報告。 

（四）報告案四：苗栗縣國土計畫縣市管河川劃設條件案 

經檢視縣府將縣市管河川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尚符合

通案性劃設原則（按：縣市管河川視各縣市政府需要劃設），本署

無其他意見。 

（五）討論案一：苗栗縣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部落溝通及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作業案 

1、有關縣府所提「微型聚落最小規模以 1 棟為最低標準」1 節，依本部及

原住民族委員會刻研訂「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以下

簡稱原民土管），屬存有 105年 5月 1日前既有建物之原住民族土地，

均保障其居住權利，無論劃設為何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未來均可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個別申請作住宅使用。另將延續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45 條規定，訂有「一生一次」規定，原住民為居住

需要得以自有土地擬具住宅興建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作住宅使用，並以一次為限。 

2、依前開規定，不論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原）與否並不影響族人申

請住宅使用之資格，縣府所顧慮之族人居住權益已於原民土管內予以處



16 

理，尚無將單棟建物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原）之必要性，故仍

請縣府依通案劃設方式辦理。 

（六）討論案二：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鄉村區單元因地制宜案 

1、有關鄉村區單元劃設原則，前經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8次及第 28次

會議決議，以及本署於 113年 5月 7日邀集部國審會專家學者委員召會

取得共識在案，經檢視苗栗縣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屬前開會議建議原

則同意情形，本署無其他意見。 

2、有關縣府所提 2處鄉村區單元零星土地累計納入面積大於 1公頃，惟未

超過原鄉村區面積 50％之情形，依前開會議確認之審議原則，得提經

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納入。經檢視該等零星土地尚符合通案

性納入原則，本署無其他意見。 

（七）討論案三：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

案 

1、行政院 113年 9月 30日院臺經字第 1135018423號函核定桃竹苗大矽谷

推動方案，有關竹南鎮竹南科擴大案、後龍鎮產業園區設置案，如經確

認署該方案之範疇，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計畫範圍，得調整

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2、有關苗栗縣造橋鄉冠軍產業園區開發案，如位屬苗栗縣國土計畫指認未

來發展地區，且有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尚符合通案性原則，

得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3、有關苗栗縣後龍鎮終南山淨業寺宗教園區開發申請案、苗栗縣三義鄉伯

公產業園區開發申請案，請縣府再予釐清是否符合本署召開國土功能分

區規劃議題第 35 次研商會議結論之國土功能分區繪製階段得補充繪製

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原則。如非屬前開原則，應調整劃設為其他適

當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八）討論案四：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第二類案 

有關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及第 2 類劃設方式，係由縣府依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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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所定劃設條件及苗栗縣國土計畫之指導內容，並按縣府農

業主管機關調查地方農地資源條件之結果據以劃設。本次縣府所提

調整方式及劃設成果如經縣府農業主管機關確認符合農地資源條件

調查結果及全國國土計畫所定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劃設條件意旨，

本署無其他意見。 

（九）討論案五：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休閒農業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

地區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案 

1、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級國

土計畫之指導，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圖。現階段為國土功能分區繪製階段，

直轄市、縣（市）政府無法訂定國土功能分區因地制宜劃設條件，僅得

於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指導下，訂定因地制宜界線決定方式，先予敘明。 

2、縣府本次所提將休閒農業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1類劃設指標者，

調整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3類，不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及苗栗縣國土計

畫之指導，且考量「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業納入既有

合法權利保障措施，仍請縣府將前開範圍維持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 

3、縣府目前已啟動辦理轄區內 11 個鄉鎮市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倘前開

範圍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殊使用需求，得錄案研議，或於後續苗栗縣國

土計畫通盤檢討時予以處理。 

（十）討論案六：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通案性劃設條件人民或團體陳

述意見案 

查苗栗縣人民或團體陳述意見參採情形，尚符合通案處理方式。 

（十一）討論案七：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草案無涉及國土計畫人民或團體

陳述意見案 

同第十點意見。 

（十二）臨時動議 

有關明德水庫特定區計畫內之國土保育地區第 4 類劃設方式，

縣府如因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面積較大，致使該保護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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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分區未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參考指標，卻劃設為國土保

育地區第 4 類情形，評估以都市計畫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用地，

且以重疊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劃設指標範圍為界，劃設國土保育地

區第 4 類。前開劃設方式尚符合通案性原則，惟屬苗栗縣因地制宜

界線決定方式，請將相關具體規劃考量納入繪製說明書中敘明，並

提至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 

 

十二、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書面意見）： 

旨案第2次會議本會審查意見（前案）已納入附錄六（第114頁），業

經苗栗縣政府具體回應，爰本會原則尊重無意見。 

 

十三、農業部漁業署（書面意見）： 

暫無新增意見。 

 

十四、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書面意見）： 

（一）建請貴府審酌各該國土功能分區地理條件及休閒農業產業聚落化發

展妥予通盤檢討規劃，引導休閒農業產業聚落化並朝資源循環、生

態環境與文化記憶傳承運用等永續農業旅遊及減輕環境乘載負擔方

向發展。 

（二）討論案五：有關貴縣轄內薑麻園、南江、三灣梨鄉及壢西坪等休閒

農業區，因該區範圍內除仍有農業生產需求外，亦有休閒農業產業

聚落化發展與一定限度開發需求，爰上開調整方向原則支持。 

 

十五、農業部林業保育署新竹分署（書面意見）： 

鯉魚潭水庫範圍涉及本分署大安溪事業區第10、11、17、18、19、20

及21林班，國有林事業區仍建請以劃設為國土保育區第1類為原則。（討

論事項案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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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本府農業處： 

（一）討論案五：本府已辦理多次說明會，仍收到多數民眾陳情，建議將

休閒農業區範圍皆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並提2項理由說明： 

1、經濟發展將受到影響：因休閒農業區係經由農業部依據休閒農業輔導

管理辦法劃定，目的是輔導農業轉型為休閒農業，農業部及相關單位

皆已投入許多資源在休閒農業區，陸續亦吸引民間投資促進地方休閒

農業經濟發展，休閒農業區劃設為國保地區將形成標籤化作用，而有

投資意願下降，後續將影響休區未來發展。 

2、法規彈性面向：國土計畫劃定原則，涉及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

原則劃入國土保育地區，第5條表示部分開發行為係經民眾生活必要且

經主管機關核准，則不在此限。法規上是保有一定彈性，將休閒農業

區劃出國保地區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仍可受到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限制，基於促進地方休閒農業經濟發展及民眾強烈述求，農業處建

議將本縣休閒農業區面積約5,986.29公頃位處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面

積約1,422.62公頃、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面積約147公頃調整為農業發

展地區第三類面積合計約1,569.62公頃，以促進地方產業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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